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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

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两面针 60024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韦元贤

电话 0772-2506159

办公地址 广西柳州市东环大道282号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子信箱 lmzstock@lmz.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712,913,943.72 2,720,923,571.60 -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79,364,968.56 2,184,449,148.07 -0.2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22,245,114.30 516,986,313.41 1.02

利润总额 -5,141,051.05 -6,464,474.5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84,179.51 -3,467,504.3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811,339.59 8,943,212.39 -46.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678,406.37 633,817.73 5,686.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3 -0.16 减少0.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2 -0.006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1,10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广西柳州市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3.34 183,360,652 0 无 0

柳州市经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1 12,159,167 0 无 0

广西产投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 11,000,000 0 无 0

柳州市元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5 3,013,937 0 无 0

徐如 境内自然人 0.49 2,676,500 0 无 0

咸杰 境内自然人 0.43 2,387,100 0 无 0

阮云 境内自然人 0.39 2,150,000 0 无 0

施梁 境内自然人 0.38 2,101,400 0 无 0

李斌 境内自然人 0.34 1,860,200 0 无 0

林世雄 境内自然人 0.32 1,751,5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前10名股东中，广西柳州市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柳

州市经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柳州市元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柳州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249� � � � � � � � �证券简称：两面针 公告编号：临2025-032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十三号一一化工》的要求，

现将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25年4-6月

产量（万支）

2025年4-6月

销量（万支）

2025年4-6月

营业收入（万元）

家用牙膏 808.67 814.54 3,555.56

旅游牙膏 42,002.32 40,839.81 3,366.03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

2025年4-6月

平均售价（元/万支）

2024年4-6月

平均售价（元/万支）

同比变动

比率（%）

环比变动

比率（%）

家用牙膏 43,651.15 46,912.53 -6.95 0.24

旅游牙膏 824.20 831.00 -0.82 -7.95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波动情况

对应

产品

主要

原材料

2025年4-6月平均进价

（元/吨）

2024年4-6月平均进价

（元/吨）

同比变动比率

（%）

环比变动比率

（%）

家用/旅游牙膏 二氧化硅 8,791.89 9,109.90 -3.49 -3.69

家用/旅游牙膏 山梨醇 3,123.53 3,390.96 -7.89 -9.30

四、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汇得科技 60319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 兵 李佳颖

电话 021-37285501 021-37285599

办公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春华路180号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春华路180号

电子信箱 hdkj@shhdsz.com hdkj@shhdsz.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193,560,692.81 2,235,827,514.88 -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59,779,076.94 1,552,128,788.41 0.4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17,089,681.94 1,354,150,262.28 -10.12

利润总额 54,184,599.39 45,484,412.86 1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812,197.57 43,431,248.73 1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247,343.20 40,422,654.45 19.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762,901.20 -86,353,655.59 236.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7 2.97 增加0.2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1 16.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1 16.13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34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上海汇得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00 49,400,000 0 无 0

颜群 境内自然人 22.10 31,200,000 0 无 0

上海湛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1.97 16,900,000 0 无 0

上海涌腾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4.60 6,500,000 0 无 0

陈建 境内自然人 0.40 558,847 0 无 0

BARCLAYS�BANK�PLC 境外法人 0.33 458,880 0 无 0

刘少昆 境内自然人 0.20 276,900 0 无 0

金晓洁 境内自然人 0.18 250,000 0 无 0

高盛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28 396,337 0 无 0

UBS�AG 境外法人 0.26 362,14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汇得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钱建中、 颜群夫妇合计持有汇得集团

100%的股权，另外，湛然合伙的合伙人中，普通合伙人鸿砚投资为实际控制人钱建

中持股100%的公司。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19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汇得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8

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汇得科技”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十三号一化工》及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售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25年1-6月

产量（吨）

2025年1-6月

销售量（吨）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万元）

革用聚氨酯 81,927.87 83,378.36 79,521.66

弹性体及原液 10,190.08 10,011.06 11,362.87

聚酯多元醇 17,578.27 17,424.67 19,998.91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不含税）变动情况

2025年半年度公司主要产品革用聚氨酯、弹性体及原液、聚酯多元醇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

2025年1-6月

平均销售价格

（元/吨）

2024年1-6月

平均销售价格

（元/吨）

同比变动比率

（%）

季度环比变动比率

（%）

革用聚氨酯 9,537.45 10,992.05 -13.23 -2.63

弹性体及原液 11,350.32 12,094.45 -6.15 -0.05

聚酯多元醇 11,477.35 12,670.16 -9.41 -5.49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不含税）变动情况

2025年半年度公司主要原材料二甲基甲酰胺（DMF）、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及己二酸（AA）

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主要原料

2025年1-6月

平均采购价格（元/吨）

2024年1-6月

平均采购价格（元/吨）

同比变动比率

（%）

季度环比变动比率

（%）

二甲基甲酰胺（DMF） 3,820.54 4,230.53 -9.69 -6.15

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

（MDI）

15,590.87 16,875.27 -7.61 -8.34

己二酸（AA） 6,565.86 8,539.38 -23.11 -10.72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未对公

司后续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和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公司代码：60024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两面针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19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汇得科技

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迈赫股份 股票代码 30119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卢中庆 王海兰

电话 0536-6431139 0536-6431139

办公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舜泰街1398号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舜泰街1398号

电子信箱 mhauto@mhauto.cn mhauto@mhauto.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08,454,628.95 644,879,373.48 644,879,373.48 -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415,193.88 40,958,523.36 40,958,523.36 6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59,231,506.77 31,500,871.23 31,500,871.23 88.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65,713.89 8,564,223.68 8,564,223.68 -66.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65 0.3072 0.2194 67.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65 0.3072 0.2194 67.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6% 2.30% 2.30% 1.3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085,341,330.44 3,051,257,423.12 3,051,257,423.12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95,500,540.43 1,839,768,112.41 1,839,768,112.41 3.0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4年12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的通知》，明确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金的会

计处理，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一一或有事项》规定，在确认预计负债的同时，将相关金额计入营业成本，并根据流动性列示预

计负债。 本公司在首次执行日，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了比较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列示，调增2024年半年度营业成本

2,401,034.00元，调减销售费用2,401,034.00元，本次调整对2024年半年度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无影响。

其他原因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股本总数增加至186,676,000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34号一一每股收益》规定，发行在外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的数量因派发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资本、拆股而增加或因并股而减少，但不

影响所有者权益金额的，应当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44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迈赫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37% 107,100,000.00 107,100,000.00 不适用 0.00

潍坊赫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0% 14,00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徐烟田 境内自然人 5.62% 10,500,000.00 7,875,000.00 不适用 0.00

王绪平 境内自然人 3.37% 6,300,000.00 6,300,000.00 不适用 0.00

张韶辉 境内自然人 1.12% 2,100,000.00 1,575,000.00 不适用 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机器人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7% 1,252,543.00 0.00 不适用 0.00

J.�P.�Morgan�Securities�PLC－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29% 532,314.00 0.00 不适用 0.00

BARCLAYS�BANK�PLC 境外法人 0.28% 523,513.00 0.00 不适用 0.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弘中证机器

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7% 508,130.00 0.00 不适用 0.00

#葛素贞 境内自然人 0.25% 470,4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葛素贞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61,600.00股外，还通过长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08,800.00股， 实际合计持有470,

400.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五节“重要事项” ，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证券代码：30119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迈赫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7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华铭 股票代码 3004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华铭智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红梅 沈秀莲

电话 021-57784382-288 021-57784382-288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茸梅路895号 上海市松江区茸梅路895号

电子信箱 hmzn300462@hmmachine.com hmzn300462@hmmachine.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07,232,316.62 276,914,975.23 276,914,975.23 1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978,684.90 -34,068,766.99 -34,068,766.99 6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8,053,517.83 -39,076,748.61 -39,076,748.61 79.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186,881.58 -95,585,812.03 -95,585,812.03 156.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61 -0.1880 -0.1880 64.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5 -0.1564 -0.1564 67.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3% -2.36% -2.36% 1.5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130,330,270.57 2,130,952,450.32 2,130,952,450.32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34,439,076.03 1,444,143,579.03 1,444,143,579.03 -0.6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自 2024�年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8�号》“关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规定。 本集团计提不属于单项履约

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原计入“销售费用” ，根据解释 18� 号第二条“关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 的规定，现将其计入“主营业务成

本” 、“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 追溯调整未影响公司的净利润及资产负债情况。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27,0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亮 境内自然人 29.47% 53,410,400 40,057,800 不适用 0

谢根方 境内自然人 2.31% 4,192,900 0 不适用 0

张晓燕 境内自然人 1.88% 3,400,000 0 不适用 0

徐小蓉 境内自然人 1.63% 2,962,400 0 不适用 0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1.16% 2,104,900 0 不适用 0

韩智 境内自然人 1.06% 1,927,293 1,927,293 质押 1,927,293

徐剑平 境内自然人 0.71% 1,293,600 970,200 不适用 0

罗洪霞 境内自然人 0.70% 1,276,067 0 不适用 0

熊伟 境内自然人 0.62% 1,131,100 0 不适用 0

叶巍 境内自然人 0.58% 1,045,7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徐剑平与张亮为表兄弟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徐开东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100,000股外，还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004,900股，实际合计持有2,104,900股；

（2）公司股东罗洪霞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99,800股外，还通过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176,267股，实际合计持有1,276,067股；

（3）公司股东叶巍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03,620股外，还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42,080股，实际合计持有1,045,7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可转换公司债

券

华铭定转 124002 2019年12月24日 2025年12月23日 10,000

第一年0.3%，第二

年 0.5% ， 第三年

1%，

第四年1.5%，

第五年1.8%， 第六

年2%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可转换公司债

券

华铭定02 124014 2020年07月17日 2026年07月16日 5,000

第一年0.3%，第二

年 0.5% ， 第三年

1%，

第四年1.5%，

第五年1.8%， 第六

年2%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1.09% 30.74%

流动比率 2.75 2.71

速动比率 2.06 2.1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61 -371.81

利息保障倍数 -2.33 -8.64

EBITDA全部债务比 0.01 -0.05

三、重要事项

1、公司收到上海证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以及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024年9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6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2025年7月4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上海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公司披露的2020年、2021年年度

报告涉嫌存在虚假记载，拟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 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9.4条第七项规定，公司股票自2025年7月8日起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但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五节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5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上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复

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公司已对《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所述事项涉及的2020年、2021年年度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上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相关定期报告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9）等文件。 本次行政处罚的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

如届时存在尚未整改完毕的事项，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会计师无法准确核实浙江国创2024年年度存货等报表金额

因受到出租方的阻挠，公司人员和浙江国创部分管理层及员工无法进入浙江国创原生产经营场地，以致无法对存货执行监盘等必要的审计程序，无法对存货账

面价值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财务报表金额及披露进行调整及调整的金额，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浙江国创已于2025年4月30日起诉出租方宁波国创机车装备有限公司，要求其赔偿固定资产、生产配件等损失合计约2100万元。 截至报告日，该案尚在法院审理

中。 同时，在法院的安排下，浙江国创已对相关资产进行了盘点，相关盘点数据尚在进一步核实中，管理层已依据实际情况对该部分存货按其公允价值评估，计提了相

应的减值准备。

3、重大资产重组应收账款回收考核补偿

根据公司与聚利科技相关业绩承诺方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公司对聚利科技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的后续回收情况进行考核，如聚利科技在

2023年12月31日仍未能完全回收的，则业绩承诺方应就未能回收的差额部分向公司支付补偿金；如聚利科技在2024年继续收回的，则公司向业绩承诺方相应返还。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聚利科技相关业绩承诺方因未完成应收账款回收考核而应向公司支付的补偿金额共计118,057,743.65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应收账

款回收考核剩余补偿金额为20,749,621.73元，以后年度款项收回公司不再向业绩承诺方予以返还。

截至报告日，公司已收到部分业绩承诺方支付的补偿金及逾期付款的利息。 公司将继续积极督促尚未履行补偿义务的业绩承诺方履行补偿义务，依法维护公司

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4、浙江国创未完成业绩承诺事项

浙江国创相关业绩承诺方未完成2023年度、2024年度承诺净利润，应按照协议约定向上海近铭承担相关义务。 但是，由于王文评拒绝配合浙江国创审计工作，公

司年审会计师暂不对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见，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浙江国创热管理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2025-015）。

2025年7月，在法院的安排和会计师的鉴证下，浙江国创进行了盘点工作。 截至报告日，会计师正履行相关审计程序，对专项说明进行审核。 上海近铭将继续积极

采取法律手段等措施，依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证券代码：300462�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华铭 公告编号：2025-033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

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长鸿高科 60500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白骅 陈浩

电话 0574-55222087 0574-55222087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戚家山港口路108号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戚家山港口路108号

电子信箱 bh@kygroup.ltd chenhao@kygroup.ltd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069,752,358.75 5,160,610,420.66 1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02,943,651.80 1,992,637,462.11 0.5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842,925,858.43 1,585,247,250.46 16.25

利润总额 -8,668,303.77 105,587,263.71 -10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76,574.82 96,570,870.22 -9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40,160.11 70,656,467.94 -108.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897,918.11 91,338,758.09 -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8 4.53 减少4.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6 0.1498 -98.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6 0.1498 -98.26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97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宁波定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65.87 425,490,094 0 无 0

深圳君盛峰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其他 13.92 89,902,071 0 无 0

陶春风 境内自然人 2.72 17,582,000 3,582,000 无 0

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勰投资－

思协十号CTA精选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1.64 10,624,210 0 无 0

张婷玲 境内自然人 0.79 5,130,125 0 无 0

张君飞 境内自然人 0.41 2,672,300 0 无 0

钱武鹏 境内自然人 0.30 1,945,500 0 无 0

侯凤玉 境内自然人 0.26 1,672,480 0 无 0

王君勇 境内自然人 0.25 1,621,006 0 无 0

苏状 境内自然人 0.23 1,475,5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 陶春风为宁波定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5008� �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5-053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5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22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仲章明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提出审核意见前，未发现公司

参与半年度及其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宁波长鸿高分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54）。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5008� � �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5-055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

司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3年8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即公司为适应新时代新材料国产替代的

发展需要，把握下游新能源汽车、光伏太阳能等国家级重点产业的应用需求，公司和盘锦晟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锦晟腾” ）一致同意加强合作，

共同研发光伏POE胶膜的改性替代材料及其生产工艺，以及氢化丁腈橡胶及其生产工艺。 公司与盘锦晟腾拟签订《关于出资设立合资公司之合作协议书》

（以下简称“协议” ），分别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人民币2.25亿元及人民币2.75亿元，对应公司与盘锦晟腾分别持有合资公司45%和

55%股权，合计出资人民币5亿元。 截止目前，合资公司尚未成立。

二、对外投资终止的原因

公司在签署投资合作相关协议后，积极做好履约准备，然而自2023年三季度开始光伏产业链进入持续下行周期，POE胶膜价格持续下探，截至目前已跌

至历史低位区间且未现止跌回暖迹象，未来盈利空间高度不确定。 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审慎研究，双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投资计划。

三、本次终止对外投资的审议情况

2025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终止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本次

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终止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未实际开展，公司终止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等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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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16日(星期二)�上午 0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09日 （星期二） 至09月15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bh@kygroup.ltd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08月28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9月16日上午 09:00-10: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

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16日 上午 09:00-10: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陶春风

总经理：王正波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白骅

财务总监：胡龙双

独立董事：张艳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9月16日上午 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09日 （星期二） 至09月15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

//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bh@kygroup.ltd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白骅

电话：0574-55222087

邮箱：bh@kygroup.ltd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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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5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22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陶春风先生主持，

部分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宁波长鸿高分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54）。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终止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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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现状，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对以2025年6月30日为基准日的

公司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2,270,653.62元（未经审计），明细如下：

减值项目 计提金额（人民币元）

信用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8,760,921.11

其他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1,394,602.94

合计 10,155,524.05

资产减值损失 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损失 2,115,129.57

总计 12,270,653.62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信用减值损失

2025年半年度，公司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合计10,155,524.05元。

（二）资产减值损失

2025年半年度，公司对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损失计提减值准备2,115,129.57元。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5年半年度计提各类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共计12,270,653.62元， 计提各类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后， 减少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总额12,270,

653.62元。 本次计提各类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数据未经审计，对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及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5008� �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5-056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三号一一化工》、《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

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的规定，现将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名称 2025年第二季度产量（吨） 2025年第二季度销量（吨）

2025年第二季度

营业收入（万元）

SBS 19,598.65 20,478.45 22,333.30

SEBS 5,998.80 6,124.95 7,562.32

PBT 62,557.69 60,954.94 41,886.50

热拌用沥青再生剂 27,480.73 18,332.63 5,152.94

改质沥青 19,523.40 19,849.66 6,657.84

黑色母粒 21,466.30 19,726.72 10,522.09

THF 6,022.54 6,300.45 5,513.41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名称

2025年第二季度平均销售单价

(元/吨)

2024年第二季度平均销售单价

(元/吨)

变动比例

(%)

SBS 10,905.76 11,820.77 -7.74

SEBS 12,346.74 13,309.76 -7.24

PBT 6,871.72 7,871.23 -12.70

热拌用沥青再生剂 2,810.80 3,589.55 -21.69

改质沥青 3,354.13

黑色母粒 5,333.92 6,753.22 -21.02

THF 8,750.82 9,972.90 -12.25

（2）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料名称

2025年第二季度平均采购单价

(元/吨)

2024年第二季度平均采购单价

(元/吨)

变动比例

(%)

丁二烯 8,371.54 10,680.89 -21.62

苯乙烯 6,679.86 8,469.22 -21.13

BDO 6,973.70 7,203.59 -3.19

PTA 4,198.68 5,166.04 -18.73

乙烯焦油 2,879.10

高沸点芳烃溶剂S2000 2,837.96 3,648.32 -22.21

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5008� � � � � �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5-054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567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同意，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6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54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4,84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不含增值税）39,368,895.81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45,471,104.19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8月18日全部到位，并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2020年8月18日出具了《验资报告》（立信中联验

字[2020]D-0030号）。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708号），长鸿高科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3,582,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9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004,72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8,259,

983.02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1,744,736.98元。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2月1日由保

荐人(主承销商)甬兴证券有限公司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4年2

月2日出具立信中联验字[2024]D-000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账户情况 金 额

期初募集资金余额 81,583,036.66

1、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1）专户利息收入 135,743.10

（2）赎回上期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3）赎回本期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4）理财产品收益

（5）其他

小 计 135,743.10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1）部分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2）支付专户手续费支出 433.20

（3）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33,211,825.00

小 计 33,212,258.20

3、募集资金账户期末余额 48,506,521.56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账户情况 金 额

期初募集资金余额 64,472.80

1、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1）本期收到募集资金净额

（2）专户利息收入 29.82

（3）赎回上期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4）赎回本期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5）理财产品收益

（6）其他

小 计 29.82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1）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2）部分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3）支付专户手续费支出

（4）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小 计

3、募集资金账户期末余额 64,502.62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印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2020年8月18日，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存放机构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山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丈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西门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仑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

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21年8月，公司连同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兴证券” ）分别与募集资金存放机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丈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西门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支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2021年10月，公司连同甬兴证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明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2023年12月，公司连同甬兴证券与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

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2024年2月19日，公司连同保荐机构甬兴证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

题。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本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止日余额

1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

行[注1]

332006293013000190262 12,249,412.81

2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丈支行 53020122000468287 172,062.71

3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西

门支行

94050078801500000676 5,326,624.09

4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经

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注2]

39202001040016622 175,335.45

5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分行 350678338722 138,814.73

6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明支行[注

3]

24010122001069972

7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宁波小港支行[注4] 8114701013500484822 30,444,271.77

合 计 48,506,521.56

注1：本公司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山支行业务转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银行账户未发生变更。

注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系总分行关系，实际开户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注3：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为便于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新增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明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注4：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为便于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新增中信银行宁波小港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再融资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止日余额

1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宁波小港支行 8114701013300492167 64,502.62

合 计 64,502.62

三、202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首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和附表2�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有资金的情况。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有资金的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附表1：

首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4,547.1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21.1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146.0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2万吨/年氢化苯

乙烯-异戊二烯-

苯乙烯热塑性弹

性体 （SEPS）技

改项目

否

11,

000.00

11,

000.00

- 11,000.00 100.00

2019年10

月

17,

572.61

否 否

25万吨/年溶液丁

苯橡胶扩能改造

项目二期

否

33,

547.11

33,

547.11

3,321.18 30,146.04 89.86 2025年6月

不适用

[注]

不适用 否

合 计

44,

547.11

44,

547.11

3,321.18 41,146.04 92.37 -

17,

572.61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有资金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

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25万吨/年溶液丁苯橡胶扩能改造项目二期项目公司于2025年6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未实现经济效益。

附表2：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174.4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74.4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补充流动资金 否 3,000.47

2,

174.47

- 2,174.47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偿还银行贷款 否 2,000.00

2,

000.00

- 2,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 计 5,000.47

4,

174.47

- 4,174.47 100.0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有资金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

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公司代码：6050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长鸿高科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